
南召县板山坪镇人民政府南召县板山坪镇莲花村三仙垛组历史遗

留矿山(东区、西区)生态修复项目-成交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南召政采竞磋-2026-26

2、采购项目名称：南召县板山坪镇人民政府南召县板山坪镇莲花村三仙垛组历史遗留

矿山(东区、西区)生态修复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6 年 06 月 26 日

5、评审日期:2026 年 07 月 09 日

二、成交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单位 备注信息

南召政采

竞磋

-2026-26-

1

磋商文件、施工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

包含的全部内容

河南省第三地

质大队有限公

司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郑

开大道 139号河南地矿科技

产业园 A 座 8 楼、11 楼

376500 元

评审总得

分:78.67

分

序号 名称 施工范围 施工工期 项目经理
执业证书

信息

1

南召县板山坪镇人民

政府南召县板山坪镇

莲花村三仙垛组历史

遗留矿山(东区、西区)

生态修复项目

磋商文件、施工

图纸及工程量清

单包含的全部内

容

360 日历天 刘云山
B19160900

221

三、评审专家名单

李坤(组长）、丁延平、毛钦彪（业主评委）

四、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参照《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2023】002 号文规

定向中标人收取代理服务费。

收费金额：39650.00 元。

五、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南阳市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南阳南召分平台）》上发布，成交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各有关当事人对上述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谢绝口头、电话、传真、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招标人及代理机

构提出质疑（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由法定

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亲自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

并以质疑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将不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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